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火灾风险提示函

（项目名称）:
为进一步做好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现行消防技术规范，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火灾风险

一是施工现场违规留宿人员，吸烟人员多、乱扔烟头，现场堆放大量木板、纸箱、聚氨酯泡沫等建筑和生活垃圾，容易引发火灾。

二是私拉乱接电气线路，违规使用大功率用电器具，违规存放液化石油气罐。

三是现场安全管理不严格，施工人员违规动用明火、违规焊接等，缺乏有效监护措施。

四是有的因施工需要擅自停用、占用甚至拆除报警、灭火等消防设施，一旦发生火灾，难以及时有效扑救。

二、工作建议

一是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单位内部要明确专门的安全管理人和安全管理部门，明确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职责，建立逐级岗位责任制，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

二是施工现场使用的安全网、围网和保温材料应当使用不燃或者难燃材料。施工现场的外墙保温应按照《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定》中的要求实施。

三是建设工程内不准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和易燃可燃材料，对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和压缩可燃气体容器等，应当按其性质设置专用库房分类存放，施工中使用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时，应当制订防火安全措施；不得在作业场所分装、调料；不得在建设工程内使用液化石油气；使用后的废弃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料应当及时清除。

四是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用火管理制度。施工作业用火时，应当经施工现场防火负责人审查批准，领取用火证后，方可在指定的地点、时间内作业。施工现场内禁止吸烟。

五是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用电管理制度，并采取防火措施。安装电气设备和进行电焊、气焊作业等，必须由经培训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操作。

六是施工单位不得在建设工程内设置宿舍。在建设工程外设置宿舍的，禁止使用夹心泡沫彩钢板等可燃材料做分隔和使用电热器具。设置的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应当符合有关消防安全的要求。

七是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临时消防车道，并保证临时消防车道的畅通。禁止在临时消防车道上堆物、堆料或者挤占临时消防车道。

八是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配置消防器材，设置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在正式消防给水系统投入使用前，不得拆除或者停用临时消防竖管。

九是施工现场内部及周边显著位置必须张贴烟花爆竹禁放标示。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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